
 

弘光科技大學學生成績處理與更正管理辦法 
10420-A07 

中華民國 114年 10月 21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歷程詳全條文末) 

第 1 條 弘光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依據「弘光科技大學大學部暨研究所學

則」第 25、27、81條暨「弘光科技大學專科部學則」第 44及 48條，

特訂定弘光科技大學學生成績處理與更正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2 條 每學期授課教師應依規定進入本校網頁輸入學生成績。輸入學生成績

時，研究所及大學部成績由教師自行設定成績比率，專科部成績比率

採固定無法更改，其平時成績佔 30％，期中考成績佔班 30％，期末考

成績佔 40％(體育、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實驗、實習及專題成

績除外)。 

第 3 條 教師成績比率與各類成績輸入後，由成績系統自動核算結果，期末成

績經確定無誤並儲存後再按鎖定資料鍵。資料鎖定後，在成績輸入時

間截止前尚需修改者，仍可提出解除鎖定申請後修改之。成績輸入截

止時間後的更正成績，至遲應於次學期本校行事曆「上課開始」日期

起二週內完成更正程序。 

第 4 條 期中與期末考日期應依本校行事曆實施。授課教師應於期中考週結束

後一週內，輸入學生期中考成績以利處理本校預警作業。授課教師應

於期末考週結束後依教務處公告成績輸入截止日期輸入所有各類成

績，以利處理學期成績與寄發五專部成績單。授課教師未於規定時間

內登錄成績，則寄出之五專部一至三年級學生成績單上，該科目會註

記※，※表示教師成績未送達。因教師逾時未輸入成績或學生符合考

試請假規定並得以補考者，授課老師應檢附成績登記原始憑證，於當

學期結束後二週內至教務處註冊組辦理。辦理方式同第 10條之規定。 

第 5 條 因校外實習、運動特優生彈性修讀及其它特殊情況無法如期繳交成

績，任課教師應填寫「學生成績延後輸入申請單」，經教務長核定後，

始得延後輸入學生成績。 

第 6 條 為避免影響學生就業、升學、申請獎學金、轉系、輔系、雙主修等各

項權益，未依本辦法規定之期限繳交成績者，應由教務處通知授課教

師，並副知開課單位主管確認及協助催繳。 



 

第 7 條 五專部一至三年級學生若於每學期開學前二週，尚未收到學期成績

單，應主動上網查詢成績或向教務處註冊組查詢及補發；暑修成績應

於次學期開學後一週內至教務處註冊組查詢。學生對成績有疑問時，

應於每學期開學前之一週內至教務處註冊組申請查詢成績或直接向任

課教師查詢。 

第 8 條 修習暑期課者，依教務處公告之成績公布時程，主動上網查詢或向教

務處註冊查詢，以作為修課規劃之參考。 

第 9 條 暑期課程之班級應主動上網查詢或向教務處註冊組查詢，若對成績有

所疑問者，於領取成績單後一週內至教務處註冊組查詢成績或直接向

任課教師查詢。 

第 10 條 未檢附與計算成績有關之各種試卷、作業、報告及成績登記原始憑證

等資料者，其成績不得更正，授課教師若將作業、報告等交還學生，

應於課堂提醒學生妥為保存，以備日後成績查考；試卷則依規定由教

師保存一年。學生成績繳交後，如因屬教師之失誤致有錯誤而需申請

更正者，視錯誤情況之不同，分別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 若係原本應有成績而誤填為零分或缺考、輸入錯誤、或出於明顯

之登錄及計算錯誤，授課教師應備妥相關佐證資料並填妥「學生

成績更正申請書」，經開課單位主管、教務長核定後更正。 

    前項更正，應列於系(科)務會議或學程(中心)會議報告之。 

二、 除第一項之其他情況之成績更正，教師應檢附相關試卷、成績登

記原始憑證等資料，填妥「學生成績更正申請書」，送交開課單

位，由單位主管召開通識教育中心、系(科)務會議或學程(中心)

會議審議通過，並送交教務處經教務長核定後 ，成績始得更正。 

第 11 條 學期成績更正案涉及退學時，若為研究所或大學部學生，教務處註冊

組通知系(科)主任召開系(科)務會議討論；若為專科部學生，則由教務

長召開教務會議討論。會議通過後，須經由教務長、校長核定後始得

更正。所有程序應在註冊組通知後三個工作日內完成，並告知註冊組

最後結果。若情節特殊者，必要時須提報教務會議報告。 

第 12 條 1 如學生對於複查處理結果仍有疑義，應於收到複查結果後一週內檢

附相關資料，向教務處註冊組申請再次複查，由教務處註冊組通知



 

開課單位於二週內完成調查報告或由註冊組逕行調查，並由教務長

邀集相關單位主管或教師組成五人之「成績複查評議小組」，就學生

所提理由及事實進行審議。 

2 若學生對於「成績複查評議小組」處理結果仍有疑義，得依「弘光

科技大學申訴處理辦法」向學務處申請辦理。 

第 13 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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